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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67_466349.htm 第五章 行政处罚的决

定 第一节简易程序 第二节一般程序 【重点法条】 第三十一

条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

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

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

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

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

重处罚。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

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

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

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相关法条】 本法第6、30条。 

【意思分解】 1了解作出处罚决定时行政机关的告知的具体

事项： (1)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2)当事人应

享有的权利。 行政相对人有两项权利： (1)陈述权； (2)申辩

权。 2重点掌握第41条：违反第31、32条程序性规定的，行政

处罚不能成立，但当事人自动弃权的除外。 3注意第32条第2

款：不得因申辩而加重处罚。 【重点法条】 第三十三条 违法

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

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北



京安通学校提供） 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

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

场收缴罚款： （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 （二）

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第四十八条 在边远、水上、交

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

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

以当场收缴罚款。 【相关法条】 本法第46、49条。 【意思分

解】 以上3个条文是司法考试的热点和难点。其难点即在于

许多考生没有分清第33条“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与第47、48

条“当场收缴罚款”之区别。二者虽然有关联性，但区别是

首要的。 1依第33条，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的有两种情形：

（1）小额罚款（公民50元以下，法人、其他组织1000元以下

）； （2）警告。 2依第47、48条，并非依第33条作出的所有

当场罚款决定都可以当场收缴罚款。故不要将当场作出罚款

决定与当场收缴罚款混为一谈，前者是决定程序，后者是执

行程序。记住第47、48条规定的当场收缴罚款的三种情形。 3

了解第46、49条规定： (1)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收缴机关分离；

(2)罚款收据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制作。 第三节 听证程序

【重点法条】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

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

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

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

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

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日内提出； （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

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

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

）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

六）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

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七）听证应当制

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北

京安通学校提供） 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

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相关法条】 本

法第38条。 【意思分解】 听证程序一直是司法考试热点。有

关听证程序的知识点即集中体现在第４２条上。应注意： 1

首先应明白，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罚决定程序有两种

：即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听证程序是处罚决定中的特殊程

序，而非独立程序。 2听证程序适用条件。听证程序适用的

条件有两个：一是必须符合法定的处罚案件的种类，即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适用听

证程序；二是必须有当事人听证的请求，听证是相对人的权

利，只有相对人请求听证的，行政机关才能进行听证。 3关

于听证程序的实施，特别注意： （１）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

关组织听证的费用。 （２）听证原则上公开举行，有三个例

外：①涉及国家秘密；②涉及商业秘密；③涉及个人隐私。 

（３）听证主持人为非本案调查人员。 （４）听证应制作笔

录。 【不要混淆】 对本条第１款之规定，许多考生误将举行

听证的行政处罚种类与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当作听证程序适

用的两种情形，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这是听证

程序适用的条件，应同时具备方可举行，而非只要有其中的



一个情形即可适用听证程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